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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析 2012 年中國大陸能源局八大重點推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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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發表日期：2012 年 3 月 11 日 

摘 要 

2012 年 1 月 10 日中國大陸能源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大陸能源局工作重點將做好

加强能源供應保障能力建設、全力推動能源結構調整、深化和擴大能源國際合作、積極

推動能源科技和體制創新、加強民生能源工程建設、合理控制能源消耗總量、加强能源

行業管理及提高能源工作水準等八項工作。 

綜觀整體工作內容，確保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所需之能源供應是其首要任務，包括

增產 2 億噸煤 、新增發電裝置容量 9000 萬瓩 及 使用天然氣人口達 2.5 億人 。其次為

漸進式 改變能源結構 ，增加水力發電 2000 萬瓩 、風力發電 1500~1800 萬瓩 、太陽能

發電 300萬瓩 及 擴增天然氣管線至香港。再來是 提昇能源科技水準與擴展國際合作，

使一新能源開發技術能趕上已開發國家，像是新一代核能技術、頁岩氣、可燃冰、風能

開發等。最後才是 擬訂管控策略逐步達到能源消耗總量管控在 41億噸煤當量之目標。 

以 2012年規劃增產 2億噸煤炭來看，支撐中國大陸 2012年經濟發展的主要能源仍

是煤炭，整體能源結構改變很小，對於減碳效益不大。在能源結構調整方面，短期主要

以水力發電與風力發電為輔助能源，因其自主性較高，但成效取決於天候，具有不穩定

性。長期則是配合新能源科技的創新與引進國際技術，朝核能與及天然氣發展。為管控

能源總消耗量在可控制範圍內，中國大陸以”倒逼機制”來施行，即由中央設定各省(市)

能源消耗量總目標後，再由地方政府分層執行所分配之額度，由下而上達到目標值。其

立意雖好，但從 2011年能源消耗總量達 34.8 億噸煤當量來看，成長率 7%，若每年都以

超過 2 億噸煤當量的成長速度，在”十二五”期間仍然無法達到能源消耗總量在 41 億

噸煤當量內之目標。 

 

關鍵字: 能源供應建設，能源結構調整、能源科技 

一、前言 
2012 年 1 月 10 日中國大陸能源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大陸能源局局長劉鐵男在會

議中表示，2012 年中國大陸能源局工作重點將做好加强能源供應保障能力建設、全力

推動能源結構調整、深化和擴大能源國際合作、積極推動能源科技和體制創新、加強民

生能源工程建設、合理控制能源消耗總量、加强能源行業管理及提高能源工作水準等八

項工作。 
經由上述八大重點工作之推動，實現能源工作“三穩三進”之目標。所謂“三

穩”，就是確保能源生產總量穩定成長、為經濟持續發展提供穩定的能源保障及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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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市場供需和價格稳定。而“三進”是指在調整能源結構、提高能源轉換效率、構

建安全穩定經濟清潔現代能源產業體系方面取得確實進展；在合理控制能源消費總

量、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方面取得確實進展；在推進能源科技創新和體制創新方面取得

確實進展。綜觀上述八大工作重點後，本文將從四個面向來說明其工作內容及評析其

利弊得失。包括能源相關建設、能源結構調整、能源科技與國際合作、以及能源管控。 
 

二、能源供應建設 
圖 1 是中國大陸近六年來國民生產總額及其年成長趨勢圖[1]，去年 2011 年是中國

大陸”十二五”期間的第一年，國民生產總額達 47.15 兆人民幣，較前年成長 9.2%，今

年經濟成長預估會稍為減緩，但仍在 8%左右。為確保高經濟發展過程中企業發展與人

民生活之能源供應無虞，中國大陸能源局將推動能源供應相關建設列為 2012 年首要工

作，包括保障整體能源供應能力之建設與民生能源供應相關建設。 
在保障整體能源供應能力建設方面，2011 年全年增加煤炭產能 9,500 萬噸，使全

國 14 個大型煤炭基地總產量達到 32 億噸；新增發電裝置容量 9,000 萬瓩，使全國發

電裝置容量達到 10.5 億瓩，滿足 2011 年的需求。預計 2012 年將再新增煤炭產能 2 億

噸，新增發電裝置容量 7000 萬瓩左右，估計應可應付 9%以上之經濟成長。此外還加

強能源輸送管線建設與石油、天然氣、煤炭的儲備能力建設。 

 
圖 1. 近六年中國每年國民生產總額趨勢圖[1] 

在加強民生能源供應建設方面，2012 年要解決 60 萬無電人口用電問題，以期在

“十二五”期間全面解決 500 萬無電人口用電問題。為全力推動農村能源建設，在中

央預算內編列投資 650 億人民幣，繼續進行 農網改造升級 。包括 加快西藏、新疆及

青海、四川、雲南、甘肅四省藏區電網建設 ，做好 青藏直流聯網工程試運轉工作 ，

以及加快推動 南疆天然氣利民工程建設。在 偏遠農牧地區，將建設一批 太陽能發電、

風力與光電互補電站、太陽能熱利用 等設施。改善城鎮居民生活用能源條件，“十二

五”時期，預期使用天然氣的人口將新增 1億，總量達到 2.5億人。2012年，西氣東

輸工程二期貫通香港，亦可提高香港能源保障能力。 

能源儲備能力 是國家能源安全與戰備上非常重要的一環，各國都儘可能強化其能

源儲備能力，例如美國，其石油儲存天數估計達 200 天之多。表 1 是中國大陸化石能

源目前所規劃的能源儲備能力統計表[1]。就一個能源消耗大國來說，其石油或是天然

氣其儲備能力都明顯偏低，尤其石油僅存量 40 天，比國際標準 90 天低很多，因此，

中國大陸亦 積極推動各項能源儲備能力建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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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國大陸化石能源儲備能力一覽表(2010年)[1] 

能源項目 占比 年消耗量 自產量 
目前儲備能力 

(2011 年) 
未來儲備能力 

(2015 年) 

煤炭 70% 
17.13億噸

油當量 

18.0 億噸油

當量 
500 萬噸 600 萬噸 

石油 18% 

 

4.41億噸 

 

 

2.03億噸 

 

40天 

1400萬噸 

100天 

(3753萬噸) 

天然氣 4% 
1090 億立方

米 

967.6 億立方

米 

6座儲存槽 

30 億立方米 

增加 10座 

224 億立方米 

 

經濟穩定高成長仍是中國大陸”十二五”期間的既定政策，為了支撐 8%以上的經

濟成長率，持續高耗能及高排碳是無可避免的趨勢，如何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與降低二

氧化碳密集度，是目前中國大陸所要面臨的二大難題，但從 2012年仍增產 2億噸煤炭

來看，短期還是煤炭仍為主要初級能源，改變幅度不大，很難符合國際減碳標準。 

 

三、能源結構調整 
根據美國 EIA 統計[2]，2010 年中國大陸二氧化碳總排放量為 83.3 億噸，是全球

排放量最多的國家，雖然人均年排放量只有 6.2 噸，低於國際標準值每人 9.6 噸。但每

單位 GDP 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為 1.31 噸/千美元，明顯高於世界平均值。造成二氧化碳

排放密集度不佳的原因，主要是煤炭占初級能源占比重達 70%過高，此結構不調整，

將無助於抑制全球氣候變遷之趨勢。因此，能源結構調整確有必要列為能源局第二個

重點工作。表 2 是 2012 年中國大陸能源局預定執行 能源結構調整工作內容 ，包括 持

續推動水力發電、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核能發電之發展、以及 擴大天然氣的初級

能源使用占比 及計畫目標。 
 

表 2. 2012 年中國大陸能源局預定推動的能源結構調整內容 

結構調整項目 2012 年重點工作 發 展 態 度 

水力發電 2000 萬瓩 短期內居於能源結構調整首位 

風力發電 第二批 1500~1800 萬瓩 積極有序發展 

太陽能 第一批 300 萬瓩  積極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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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 
實施《核電安全規劃》和《核

電中長期發展調整規劃》 
在安全前提下審慎評估後再調整發

展 

天然氣 西氣東輸到達香港 盡全力發展 

 
中國大陸因為地理環境特殊，具有發展水力發電的天然條件，目前裝置容量 10.5

億瓩占能源供應量 7%，是世界最大的水力發電國，”十二五”期間規劃目標為增加 1.2
億瓩。從潔淨能源角度來看，調高水力發電的量能是減碳最快最有效的方法，所以中

國大陸亦將水力發電作為調拯能源結構的首要措施。但由於近幾年全球氣候異常，不

是暴雨就是乾旱，雨量的分佈不均，造成實際發電量無法掌控，發電不穩定，因此，

水力發電所增設的發電機組是否能達到預期目標，仍存在不確定因素。 
中國大陸 風力發電 目前裝置容量約 4,000 萬瓩，預計 2015 年及 2020 年之目標分

別為 1 億瓩及 2 億瓩。在經過一波快速發展之後，亦暴露出一些問题。根據中國電力

企業聯合會副理事長魏昭峰指出，當前中國風力發電發展存在方向混亂、缺乏統籌規

劃、裝備技術水準較低、沿海風力發電整體規劃不足等一系列問題。 
核能發電 具有低成本低排碳特性，是中國大陸能源結構調整不可或缺的工具，

到 2011 年底已運轉的 13 部機組發電裝置容量有 1,080 萬瓩，占總發電裝置容量的 1%。

目前 建設中的核電廠有 26 個機組 ，預定在 2015 年可以全部商業運轉。但在日本福

島核災事故後，中國大陸的核能政策推動稍為減緩，2012 年將在確保安全的基礎上高

效發展核能發電，目前並緊鑼密鼓编製和推動《核電安全規劃》和《核電中長期發展

調整規劃》，雖尚未公布明確的新發展目標，但繼續朝核能發電的政策應沒改變。 
在 天然氣 方面，相較於美國 27%的能源結構占比，中國大陸的 4%能源結構占比

明顯偏低，因此，天然氣亦為調整能源結構的另一個重要工具。按照中國大陸能源局

規劃，2012 年及“十二五”期間將全力促進天然氣產業的協調發展，實現產量快速增

長，全力發展非傳統天然氣(頁岩氣)。預計 2015 年天然氣在初級能源消費總量中所占

的比例將達到 8%左右。由於中國是目前已知頁岩氣蘊藏量最豐富的國家，在”十二五”
期間若能順利從美國引進頁岩氣開發技術，將有助於提昇天然氣使用占比及其自主

性。 
 
四、能源科技與國際合作 

無論是能源供應建設或是能源結構調整，都需要高科技來支撐，才能有事半功倍之

效。在能源創新科技方面，中國大陸與已開發國家相比仍有些差距，如第三代核電關鍵

技術、頁岩氣水裂開採技術等。因此，發展能源科技與加強國際合作被中國大陸能源局

列為 2012年二個重點工作項目。在能源創新科技方面，積極促進能源科技和體制創新，

加快構建“重大技術研究、重大技術裝備、重大示範工程及技術創新平台”四位一體的

能源科技創新體系。全力破解體制機制障礙，更包括強化能源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

體規劃，研究和提出創新思維、方案，力求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突破。在國際

合作方面，將擴大合作，積極開展對話交流，加強與重點國家和地區的務實合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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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國際合作的全面指導和服務。堅持平等互利的原則，深化上游與下游、資源與非資

源、投資與貿易等方面的合作。 

根據中國大陸能源科技“十二五”規劃[3]，其發展重點將 以轉變能源發展方式

為主軸，配合“安全、高效、低碳”的要求，以 增强自主創新能力 為著力點，滿足

能源永續發展和合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等要求”。因此，中國大陸“十二五”期間將

在 能源探勘與開採、加工與轉化、發電與輸配電 以及 新能源領域所需要的關鍵技術與

裝備 上朝自主化方向努力，部分技術和裝備將達到國際先進水準。表 3是中國大陸能

源局在能源四大科技領域下每一個創新體系所投入的發展計畫數量，其中新能源技術

領域所占比例最大，也就是說新能源技術領域的技術研究與創新將是未來發展重點。 

表 3. 中國大陸”十二五”期間四個能源科技重點領域之計畫數統計表 

技術領域 技術研究 技術裝備 示範工程 技術創新平台 

探勘與開發技術 10 6 7 6 

加工與轉化技術 7 4 5 6 

發電與輸配電技術 7 7 10 13 

新能源技術 13 7 12 11 

 

針對一些仍 落後於先進國家之能源核心技術，中國大陸將透過國際合作來補足，

尤其是新能源開發技術，像是 新一代核能技術、頁岩氣、可燃冰、風能開發 等。以

下是中國大陸在 未來能源國際合作上之發展方向 [3] 

1. 合作主體多元化；從政府主導發展到由政府部門、企業、行業協會、科研機構和 

  高等學府共同参與，近年其民營企業亦積極參與能源國際合作。 

2. 合作領域不斷拓展 ；從最初以石油和天然氣為主，逐步擴展到天然氣、石油、煤

炭、電力、風能、生質燃料、節能、能源科技装備等多個領域，幾乎涵蓋了當今

世界能源發展的全部内容。以天然氣合作為例，中國大陸已與澳大利亞、土庫曼

斯坦、印尼、馬來西亞、卡達等多個能源國建立了投資貿易關係。 

3. 合作對象日益豐富；中國與近 30個家建立了雙邊能源合作機制，如中、美能源政

策對話、中、俄能源談判機制、中國、土庫曼斯坦能源委員會、中國印尼能源雙

邊論壇、中國委内瑞拉能源委員會等。合作對象國從初期的周邊鄰國、中東國家

逐步擴展到中亞、非洲、美洲、大洋洲等廣大地區，覆蓋了世界主要的能源消費

國和生產國。在多邊合作方面，中國大陸已參與了 20多個國際能源合作組織和國

際會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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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合作内容不斷深入 ；從能源生產環節來看，已從單一的上游探勘開發，逐步拓展

到上下游一體化合作，包括煉化、加工、儲運、銷售等。從合作的技術含量來看，

由簡單的能源進口，發展到前端技術聯合開發、能源海外投資、能源國際標準制

定等領域。從合作的戰略意義來看，由解决短期問題的合作，發展到維護全球能

源安全的合作。 

 
五、能源管理與控制 

完善的能源政策，需要有足夠的人才與嚴謹的管控手段才能有效達到目標。因此，

2012年中國大陸能源局把 育才、控制與管理 列為三個 能源重點推動工作。在人才培

育方面，將建立一支高素質的隊伍，具有政治忠貞、業務熟練、視野廣闊、工作紮實

的綜合型人才。在能源消費控制方面，合理控制能源總消費量，建立分解機制，加強

監督考核，健全政策法規，爭取“十二五”期間有效建立能合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的

機制。同時強化能源結構調整，致力於轉變發展方式，發揮合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的

“倒逼機制”作用，由中央設定各省(市)能源消耗量總目標後，再由地方政府分層執

行所分配之額度，落實能源消費總量和強度雙控的要求，提升經濟發展品質和效益。

在管理方面，循序做好“十二五”各項能源規劃，再根據規畫內容核准重大項目，制

定和公布相對應的政策措施。啟動《國家能源發展戰略》編制工作，提出 中國大陸能

源發展的 總體策略和戰略圖。儘快公布 煤炭、電力、煉油、煤炭深加工、頁岩氣、

天然氣、煤層氣、再生能源 產業政策。健全行業標準體系，加快能源法制建設，做

好能源基礎工作。 

人才培育 是能源政策長遠發展不可或缺的要素。近年來中國大陸能源企業人才短

缺已開始浮現，特别是高科技創新型人才和經營管理複合型人才，加上國外企業的挖

角，造成中國大陸部分能源領域優秀人才的明顯流失，更進一步加劇了人才的短缺和

競爭。去(2011)年在北京舉行，由中國大陸能源報主辦、首聚能源博覽網協辦之“新

競爭環境中的人才戰略”中國大陸能源領域 500專家論壇，即針對能源行業人才的熱

門工作與工作困難度進行深入分析，探討中國大陸能源集團人才發展的戰略目標和戰

略布局，借此呼籲 廣大企業界及學界培育更多優秀能源領域人才。 
從全球氣候變遷的角度來看，倘中國大陸為了維持高經濟成長率而無止境的消耗

能源與排放二氧化碳，必遭國際社會非議，因此，中國大陸需對其能源總消費量訂出

終端標準。在”十一五”期間，中國大陸以 30 億噸煤當量作為總能源消費的目標，最後

消耗 32.5 億噸，沒有達到目標。”十二五”期間將能源消費總目標訂在 41 億噸煤當量，

但僅 2011 年就達到 34.7 億噸煤當量，每年若都維持超過 2 億噸煤當量的成長速度，

恐難在”十二五”期間達到能源消費總量管控之目標，更考驗”倒逼機制”下地方政

府的執行力。。 

六、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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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2年 1 月 10日中國大陸在北京召開能源工作會議，會中能源局局長劉鐵男表示，

2012 年中國大陸能源重點工作將做好保障能源供應與民生能源的相關建設、全力推

動能源結構調整、積極推動能源科技創新研究和國際合作、合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

加强能源行業管理及提高能源工作水準等八項工作。 

2. 從整個工作內容來看，確保經濟發展所需的能源供應是其重點，其次為漸進式改變

能源結構，再來是提昇能源科技技術與國際合作，最後才是規劃管控策略達到能源

消費合理控制目標。但以目前每年仍以增產 2 億噸煤炭觀之，支撐 2012年經濟發展

的主要能源仍是煤炭，無助於降低能源排放密集度。 

3. 短期內，水力發電雖被列為能源結構調整中的重要工作，但其成效需視整年雨量分

佈情形而定，能否發揮效用，深受天候狀況影響‧ 

4. 天然氣是中國大陸能源結構調整的一個重要工具。依中國大陸能源局規劃，2012 年

及“十二五”期間，將全力促進天然氣產業協調發展，快速增加產量，全力發展非

常規天然氣。預期 2015年天然氣占初級能源結構比重將達到 8%左右。由於中國大陸

是目前已知頁岩氣蘊藏量最豐富的國家，在”十二五”期間若能順利從美國引進頁

岩氣開發技術，此一目標比較容易達成。 

5. 中國大陸的能源環境問題深受國際社會關注，而能源環境問題往往也是牽絆能源發

展的主要因素，惟本項工作或因非能源局職掌範圍而未被列入 2012 年重點工作上。 

6. 核能發電因具有低成本低排放碳特性，被列為中國大陸調整能源結構不可或缺的工

具。但受日本福島核災事故影響，使中國大陸的核能政策發展稍為減緩，2012 年將

在確保安全的基礎上高效能發展核能發電，目前並緊鑼密鼓規劃和推動《核電安全

規劃》和《核電中長期發展調整規劃》，惟迄今尚未公布明確的新發展目標，但繼續

朝核能發電的政策應沒改變。 

7. 2011年中國大陸能源消費量已達到 34.8億噸煤當量，每年若都超過 2億噸煤當量的

成長速度，恐難在”十二五”期間達到能源消費總量管控之目標 41噸煤當量，更考

驗”倒逼機制”管控下地方政府的執行能力。 

8. 中國大陸的能源國際合作層面相當廣，單位包括政府、企業、學校、協會等，議題

更含蓋能源發展上游與下游、資源與非資源、投資與貿易等方面的合作，值得我國

學習，尤其是新能源開發與再生能源技術的發展。 

9. 中國大陸能源局 2012 年所推動之能源重點工作，著重在經濟發展下之能源供應建

設。反觀我國由於環保考量，能源供應建設緩慢，為能滿足未來經濟發展所需之能

源，似宜儘早推動相關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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